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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之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12）

涉及融資租賃之交易相關最新資料

茲提述中國山東高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十六日之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七月十七日之通函，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i)由（其中包括）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山高國際融資租賃
（深圳）有限公司（「山高國際」，作為出租人）及鐵牛集團有限公司（「鐵牛」，作為承
租人）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協定之融資租賃安排（「鐵牛租賃」）；及(ii)由（其中
包括）山高國際（作為出租人）及杭州易辰孚特汽車零部件有限公司（「杭州易辰」，作
為承租人）於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協定之融資租賃安排（「杭州易辰租賃」）（經
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五月七日之補充協議修訂）。亦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八
月二十六日的截至二零二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報告（「二零二零年中期報
告」），當中涉及因鐵牛租賃、杭州易辰租賃以及由（其中包括）山高國際（作為出租
人）及銳展（銅陵）科技有限公司（「銳展（銅陵）」，作為承租人）於二零一九年五月七
日協定之融資租賃安排（「銳展（銅陵）租賃」，連同鐵牛租賃及杭州易辰租賃統稱為
「融資租賃」）所產生之已逾期應收融資租賃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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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銅峰破產之最新資料

誠如二零二零年中期報告所披露，針對安徽銅峰電子集團有限公司（「安徽銅峰」）
（各融資租賃擔保人之一及鐵牛之附屬公司）提出之破產清算申請已獲安徽省銅陵市
中級人民法院受理。於二零二零年九月，安徽省銅陵市中級人民法院宣佈安徽銅峰
破產。根據安徽省銅陵市中級人民法院就安徽銅峰破產財產分配方案頒佈之日期為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民事裁定書，本集團預計將於批准該財產分配方案及
法院裁定安徽銅峰無爭議債務金額後之15日內自安徽銅峰破產管理人處收到人民幣
22,854,304.18元（相當於約26,739,535.89港元），其中人民幣12,955,290.28元（相當於
約15,157,689.63港元）、人民幣4,556,691.48元（相當於約5,331,329.03港元）及人民幣
5,342,322.42元（相當於約6,250,517.22港元）將分別分配作有關鐵牛租賃、杭州易辰租
賃及銳展（銅陵）租賃之還款（統稱「預計還款」）。

融資租賃應收款項收回狀況之最新資料

自二零一九年九月起，鐵牛、杭州易辰及銳展（銅陵）被一再請求及要求下仍未能充
分履行其於各自融資租賃項下之合約責任，定期向山高國際支付融資租賃規定之租
金。於二零一九年十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受理山高國際向鐵牛、杭州易辰及銳展
（銅陵）以及各自融資租賃之相關擔保人提出之財產保全申請，以採取進一步行動。
於二零一九年十一月，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亦受理山高國際向鐵牛、杭州易辰及銳
展（銅陵）以及各自融資租賃之相關擔保人提出之訴訟申請，以收回（其中包括）違反
融資租賃產生之相關逾期租金及加速租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公佈了相關訴訟之
判決（「判決」），本集團為勝訴方，自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起生效，判決載有（其中
包括），除因違反鐵牛租賃、杭州易辰租賃及銳展（銅陵）租賃而產生之任何違約金
或應收利息外，該等應收租金的裁決金額分別為人民幣515,032,769.09元（相當於約
602,588,339.84港元）、人民幣180,791,732.92元（相當於約211,526,327.52港元）及人民
幣212,038,304.56元（相當於約248,084,816.34港元）（統稱「應收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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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判決正處於執行階段。自二零二零年九月十八日（即判決生效日期）
起，本集團尚未收到任何有關應收租金的還款。預期本集團將收取的預計還款將作為
應收租金的部分回款。

本集團已尋求法律意見，並已制定及實施多項措施以期收回應收租金，其中包括但不
限於以下措施：

(1) 由於各融資租賃項下的租賃資產（「租賃資產」）為本集團擁有的財產，本集團現
正積極與鐵牛的破產管理人及杭州易辰和銳展（銅陵）溝通，以瞭解租賃資產現
狀以及商討收回租賃資產和後續出售的安排；

(2) 由於浙江省永康市人民法院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受理鐵牛及浙江卓誠兆業投
資開發有限公司（為銳展（銅陵）租賃的其中一名擔保人及為鐵牛的附屬公司）
（「卓誠兆業」）的破產重整申請，本集團一直積極參與鐵牛及卓誠兆業的破產重
整程序，包括但不限於物色新投資者參與該兩家公司各自的破產重整；及

(3) 除預期收取的預計還款外，本集團將與安徽銅峰的破產管理人持續溝通以進一
步收回應收租金（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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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認為悉數收回應收租金尚有不確定性。本集團將密切監察收回應收租金之進展，
並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以告知股東及
潛在投資者。

承董事會命
中國山東高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王小東

香港，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合共有五位執行董事，分別為王小東先生、劉涵先生、劉紅輝
先生、劉志杰先生及劉堯先生；另有三位非執行董事，分別為梁占海先生、陳滌先生
及高貴成先生；另有四位獨立非執行董事，分別為關浣非先生、陳維曦先生、譚岳鑫
先生及Jonathan Jun Yan先生。

就本公告內作說明用途而言，除另有所指外，人民幣乃按人民幣1.00元兌1.170港元之
匯率換算為港元。


